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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法治新时代
——聚焦《民法典》系列报道·总则编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2021年 1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实施，我国依法保护民事权利也将随之进入全新的“法治时代”。《民法典》内容浩繁，体系庞大，涵盖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制定民法典首先需要制定一部能够统领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纲。

《民法典》总则编作为《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就是民法典的总纲，规定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基本性规则。
《民法典》总则编覆盖了其他各编，形成了总分结合、动静结合的法典结构。在静态上，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类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责

任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在动态上，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等法律关系变动原因。
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反映着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法典》总则编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许多制度和规则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而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时代

特征，积极回应因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强化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体现了厚重的人文关怀。
记者专访湖南弘一（株洲）律师事务所，邀请律师就《民法典》·总则编中，市民在生活中容易遇到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案例解读。

“好人法”让好人不再
“流血又流泪”

【案例】
小张是某医科大学大三学生。2018 年 6 月 21日，他

在公园游玩时，遇到一名老人心脏骤停，晕倒在地。
小张发现后，立刻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了120。

幸运的是，老人脱离了危险，但在进行心肺复苏的过程
中，老人两根肋骨骨折，老人家人对此极其不满，最后一
纸诉状将小张告上法庭，要求小张支付老人的医药费。

经法院主持协商，小张承担 10%补偿责任，对此，小
张感到很憋屈。《民法典》实施后，小张需要担责吗？

【法典】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

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
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
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
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说法】耿黎明律师：
《民法典》生效前，现实中因救人反被告的事件多次

发生，“扶不扶”“救不救”一度困扰公众。由于当时立法
的缺失，对于见义勇为者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是否可以
免责未进行规定，使得见义勇为者做了好事还要赔偿，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从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到

“达州三孩子扶老人被讹”，再到广东佛山“小悦悦事
件”，见义勇为曾一度变得谨小慎微。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人们亲切地称第 183 条和第
184条为“好人法”，既规定了对见义勇为者的求偿权，又规
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让见义勇为者没有后顾之忧，为每一个
心存善良、胸怀正义的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好人
法”的确立，有助于鼓励大家见义勇为、做善事，对于唤起
社会良知，端正社会风气，引领社会潮流，具有重要价值。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
下降至8周岁

【案例】
小奇今年 9岁，由于需要在网上完成老师布置的家

庭作业，其母亲王女士每天下班后便将自己的手机交给
他用于学习。

一天，王女士突然发现自己银行卡莫名消费了 10万
余元。经查，原来是小奇注册了一家科技公司的平台账
号，通过王女士手机绑定的银行卡购买虚拟货币，用于
购买某游戏的“皮肤”“武器”等道具。

王女士报警，要求该科技公司返还 10万余元。被这家
公司拒绝后，王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该科技公司返还财产。

请问王女士能否要回这笔钱？

【法典】
《民法典》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二十条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二十三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

【说法】彭湘律师：
随着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知越

来越广泛，对自己作出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认知与预测。
因此，民法典出台后，将原来民法总则区分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十岁”降低为“八岁”。

就上述案例而言，9 岁的小奇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花了 10 多万充值游戏，该行为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亦非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也
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合同
行为无效，王女士可以要求该科技公司退款。但如果 9 岁
的小奇用自己平时积攒的几十元零花钱，去超市买玩
具，父母就不能要求商家退款了。

【案例】
小刘与小张是多年好友。2016 年 10 月 30

日，小刘因经营需资金周转，向小张借款 10万
元。基于对朋友的信赖，又碍于情面，小张一
直未要求小刘还款，亦未要求小刘出具借条。

2017年10月30日，二人因琐事发生争执，甚
至大打出手，友谊的小船就此打翻，小张也终下
决心要求小刘还钱，小刘承诺2018年 12月30日
前还清欠款。几天过后，小刘因经营不善“跑路”。

2 年时间过去了，小刘依旧杳无音信，小
张偶然得知小刘在本地还有房产，遂向法院
起诉，法院公告后认为案件存在诸多疑点，无
法缺席判决。目前小刘父母已经过世，与配偶
离异多年，但育有一子。小刘的孩子已经成
年，了解事件的整个经过。

小张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

【法典】
《民法典》第四十条 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
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民法典》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失踪人的
财产由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者其他愿意
担任财产代管人的人代管。

《民法典》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失踪人所
欠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由财产代管
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说法】盛英夫律师：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总有人为了不还

钱而玩失踪，置曾经的兄弟情谊于不顾，这种

人真的能够一走了之吗？
本案中，小张基于多年的好友情面，借给小

刘十万元，后因琐事导致两人“恩断义绝”，债务人

小刘负债“潜逃”。两年过去了，经法院无法缺席判

决的情况下，小张应继续“守株待兔”，等待小刘出

现；还是“另辟蹊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首先，小刘下落不明已经满两年，满足宣告

失踪的条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

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那么究竟谁是利害关系人

呢？下落不明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债权人等皆为

利害关系人。本案中，虽然小刘失踪，但是其与小

张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因此而改变，小张作为小

刘债权人，属于利害关系人。小张可以向小刘下

落不明前的居住地或失踪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

起特别程序，申请宣告小刘为失踪人。

其次，失踪人的财产一般由其配偶、成年

子女、父母代管，若这些人不愿或因客观原因

不能代管，也可由其他愿意担任财产代管人

的人代管，小刘的儿子已经成年，可以作为小

刘的财产代管人。本案中，小刘唯一的财产代

管人是他的儿子，小张可以将财产代管人小

刘的儿子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财产代管人

从小刘的财产中，支付所欠债务，法院则可要

求小刘的儿子到庭，参与诉讼查明案件事实，

由于本案中小刘的财产为房产，小张可以请

求拍卖变卖房产后进行清偿。

债务人下落不明，又因为缺席判决无法
完成诉讼时，债权人依然可以合法维权。此
外，《民法典》还有很多保护债权人合法维权
的方式，如“债权人撤销权”“代位权”等，债权
人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依法维权。

债务人玩失踪，债务不能“失踪”

【案例】
近期，赵女士在下班的途中，看到一只流

浪的金毛狗，浑身脏兮兮的，奄奄一息。顿时，
她心生怜悯，将金毛狗带到宠物医院进行治
疗，为此支付了治疗费用 800元。

经过治疗，这只金毛狗逐渐恢复生机。但
是，宠物医院告诉赵女士，这只金毛狗可能是
宠物医院的客户张先生一周之前丢失的，目
前正在四处寻找。

张先生得到消息后，立即来到宠物医院，
发现这只金毛狗正是他之前丢失的，感激赵
女士之余，从赵女士手中接回了狗狗。

请问，赵女士可以要求张先生承担狗狗
的治疗费吗？

【法典】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 没有法定的

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
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
出的必要费用。

【说法】彭婷律师：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依的，需要

互相帮助，法律一方面需要维护“干涉他人之事为

违法”的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肯定人类

互助精神，从而设定无因管理制度，规范人们行为。

本案中，赵女士为狗狗支付救治费用，其

目的是保障狗狗的健康，张先生作为受益人，

应当承担赵女士为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为他人利益主动管理其事务，是维护社

会善良秩序的需要，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社会公德，如果这些费用或损失得不

到一定的补偿，不能形成权利义务的对等，就

会有失公平，也严重伤害社会善良秩序。

无因管理，可请求受益人偿还必要费用

【案例】
2021年 1月，小王的父母因感染新冠肺炎

住院治疗，年仅 7 岁的小王独自一人在家，无
人照顾。

当地社区居委会在进行疫情排查时，发
现小王独自一人在家，暂时也没办法联系上
小王的其他亲人，遂安排了专人照顾小王。

请问，此种情况下，居委会有义务照顾小王吗？

【法典】
《民法典》第三十二条 没有依法具有监

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
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说法】刘文蓉律师：
随着现代社会对于人权保障要求的不断

提高，国家公权力介入监护领域已成为各国

监护制度改革的趋势，通过监护制度，为行为

能力欠缺者提供有效保护，不仅是家庭和社

会的责任，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本案中，小王的父母因感染新冠无法履

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

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

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始终是行为能力欠缺

者获得监护保护的主要依靠，这不仅是法律强制

性规定的结果，更是由我国社会传统伦理观念所

决定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行为能力欠缺者既

没有具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也没有其他个人或有

关组织愿意担任其监护人时，法律有必要在监护

人选任规则中设置兜底性条款，为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构筑最后一道防线。

未成年人没有监护人
监护人由相关政府部门担任

《民法典》展示了
中国法治文明的
水平与高度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
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那《民
法典》对人民群众的法律普及有何积
极影响？作为《民法典》开篇的总则
编，在《民法典》中是什么地位？为此，
记者专访了湖南弘一（株洲）律师事
务所主任赵伟。

记者：《民法典》对人民群众的法
律常识普及有何积极影响？

赵伟：《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目前，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 250 余部，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民事或涉民事法
律。我国的民事法律长期采用单行法
立法形式，这使得各个单行法之间难
免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这对
法律的准确适用以及法律常识的普
及都是有一定不利影响的。编纂《民
法典》，不仅可以展示中国法治文明
的水平与高度，还可以保证法律解释
的统一性和准确性，为人民群众更好
的知晓和理解法律具有极大的积极
作用。

记者：《民法典》总则编在《民法
典》体系中，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

赵伟：总则编是《民法典》的核心
部分。总则编不仅仅从思想上看还是
从法律规则上看，都是全部民法规范
的统帅性规范，对其他民法规范有统
辖作用，《民法典》其他部分必须服从
总则，总则编对于整个民法典而言，
其体系化规范效用是很强的。

在我国民法大体系里面有很多
法律规范和制度，《民法典》里面规定
的只是一般规范和制度。《民法典》之
外，还有商事法律知识产权法等特别
法规则和制度。《民法典》总则编不仅
对《民法典》里面的法律规范有统辖
作用，而且对《民法典》之外的法律也
有统辖作用。只要涉及民事权利和民
事活动的法律，比如《妇女权益保障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特别法律，
都要受总则编的统辖、指导，当然这
些法律中规定的民事权利也会受到

《民法典》总则编的承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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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弘一（株洲）
律师事务所简介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系全国优
秀、全国百强律所，于 2017 年设立的
株洲分所拥有近 800 平方米自购现代
化办公场所，执业律师 25名。

该律所体制上是一家以专业化
为基础的综合性大所，不仅在诉讼、
仲裁等传统法律服务上积淀了十分
丰富的经验与功力，还着力打造建筑
房产、企业风险防控、金融证劵、公司
清算、EPC 与 PPP 项目服务等特色法
律服务，依托总所及各地分所 300 余
名律师资源，可在全省范围内为客户
实现多地共享资源、联动服务。

地 址 ：株 洲 市 天 元 区 珠 江 北 路
199号悦湖国际 15楼 1505、1506

电话：0731-288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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